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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土地影子市场的一个研判与延伸分析

党国英

　　 ［摘要］在土地资源配置中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是我国多年来倡导的改革方向，但在改革实践中

始终没有形成可操作的具体办法，例如在农地转用这一重要交易领域至今仍然由国家定价。如果真正扩大

市场调节的范围，能否形成一个有利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均衡价格？本文认为，我国农用地使用权的自

发交易近乎自由竞争，由此产生的交易价格也是农地转用的 “影子市场”的均衡价格，即发生在增量建设

用地交易中的价格应与农用地交易价格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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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土地供应受到政府多重控制的情形下，对土

地要素市场的影子价格很难做出前瞻性估计。但我

们可以设想一种机制下的供求状态，使这种状态与

现实中其他制度之下的状态相比，能逼近充分竞争

条件下所存在的土地市场的供求均衡状态。完成这

样一个思想实验性的工作，我们就可以比较现实土

地资源配置状态与理论假设状态，大体判断土地资

源配置效率提高的潜力，并提出深化改革的办法。

一、有限研究目标

现实中我国土地供求的难题发生在城乡建设用

地与农用地之间的替代关系中。城市建设用地的扩

大与农用地的减少，为政府所高度关注，也在多方

面影响着国民福利与国民经济运行质量。这个关系

涉及多重交易，除转变土地用途的交易之外，还有

用途不发生变化的交易；这两类交易的价格也会相

互影响。为了关照现实问题，本文将聚焦涉及土地

用途发生变化的交易，对这种交易的现实非均衡与

理论上的均衡可能性做出分析。

有三类 因 素 影 响 土 地 用 途 发 生 转 变 的 交 易，①

分别是产 权 强 度、用 途 规 划 与 交 易 的 技 术 性 条 件。

这些因素的背后又有次一级的因素影响它们，而对

它们也还可以分别做进一步细化分类。

产权强度主要是指多种土地权利的排他性程度。

实践中的土地权利会受到多种分割，参与分割的主

体有个人、法 人 与 政 府 以 及 其 他 一 些 非 正 式 组 织；

形成分割的契约有长期的和短期的，分割的机制有

市场自由交易的和政府强制的等。产权强度与土地

的交易价值成反比。

用途规划是约束土地使用权的公共决策，而公

共域的范围可以是政府辖区并由政府充当规划主体，

也可以是土地使用者组成的社区，并由他们充当规

划主体。我国的土地用途规划主体基本是政府。规

划决策本意是解决人们在使用土地中的外部性问题，

但在实践中政府常常过分行使规划权，以致会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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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为行文简化，下文 提 到 土 地 交 易 时，若 不 做 特 别 说 明，均 指

这种交易。



更多的外部性问题。这一领域是权力与知识傲慢的

重灾区。人们通常认为，如果没有一个权威系统对

土地的利用加以控制，土地会被被滥用，资源会受

到破坏。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看法。世界上主要国

家对土地用途的系统性规划干预的历史并不长，特

别对农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的限制，应该是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以后才逐渐发生的。古代城市的人口密度整

体上要高于现在，虽然那时候建设高楼大厦的能力

比较弱。１平方公里容纳２０万人，曾经是欧洲中世

纪的常态。传说中历史上古罗马大火迷案的情结也

与大火前的城市状况不佳有关。总体看，如果没有

规划，出现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的可能性更大。规

划权的滥用会破坏自然演化条件下的土地市场均衡，

使有的地块的价格过低，有的地块价格过高，也会

使某一类土地的供求严重失衡。

交易条件是指对土地权利交易发生影响的法治

环境、意识形态影响、人口变化以及技术变迁等因

素。最常见是土地开发商的寻租行为对土地市场的

影响。Ｔｉｎｇ　Ｃｈｅｎ等学者的研究发现认为，“高层政

治关联”公司和地方官员的腐败交易，使 “高层政

治关联”公司 获 得５５．４～５９．９％的 价 格 折 扣。② 土

地所有权从两个极端被赋予过多的意义，并成为土

地政策的影响因素，也会影响土地市场供求关系。

土地产权强度提高与技术进步因素的共同作用，

应该对城市健康发展做出的贡献最大。技术进步使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设能力提高，农用地生产效率

提高超过 人 口 增 长 速 度，从 而 使 城 市 的 品 质 提 升，

规模 扩 大，人 口 密 度 下 降。好 的 城 市 照 样 能 承 载

“乡愁”，照样能将金山银山与青山绿水统一起来。

因为上述因素的多变性与复杂性，我们对这些

因素所影响的土地要素的市场均衡不可能做出准确

的前瞻性判断。同时，因为我国土地要素的充分竞

争性市场实际上不存在，国外的市场环境又与我国

不尽相同，使我们也无法以国外市场为参照系对我

国土地市场均衡做准确的事后判断。如果能做到这

些判断，市 场 经 济 真 可 以 由 计 划 经 济 替 代。但 是，

不能做出 准 确 判 断，不 等 于 不 能 做 出 框 架 性 判 断，

也不等于不能在给定假设条件下对土地市场的均衡

变化做出趋势性判断。

二、土地要素供求局部均衡的假设条件及其现

实近似性

因为我国实行土地 “公有制”，所以土地交易一

般被看做土地使用权的交易。土地使用权有时间长

短，例如建设用地的使用权在５０～７０年之间，农用

地中耕地的使用期限最长是土地承包期３０年，林地

与荒地的使用期限多在５０年以上。由法律规定土地

使用期限给土地权利交易带来了复杂性，也给交易

价格分析造成困难。下文中的土地交易分析，如果

不做特别说明，均指土地使用权的交易，且假设土

地使用期限为法定最高期限。

要素的价格当然反映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只有

在充分竞争条件下，要素的边际价值由要素的边际

收益决定，而价格由要素的需求参与决定，由此产

生理论上的影子价格。经济分析的重点在于实际价

格与影子 价 格 的 差 异。下 文 中 如 果 不 加 特 别 说 明，

本文所说的土地要素价格，都不是指涉及存量土地

的平均价格。

１．现实中的土地价格

我国现实中的土地价格有以下三个特征：

（１）农用地价格高于建设用地价格。农用地中的

耕地交易多是出租，但从租金及银行利率可以换算为

使用权价格。山林、荒地的交易多是一次性使用权交

易。国有土地建设用地的出让多是一次性的，但集体

建用地多 是 以 出 租 方 式 交 易。不 论 什 么 交 易 方 式，

通过换算结果比较，可以发现建设用地价格总体上

高于农用地价格。按银行利率及地租率的折算，我

国农地承包权的交易价格 （当然我国基本上不存在

土地 承 包 权 交 易）每 亩 应 该１万～２．５万 左 之 间，

但国家对农地征用价格显著高于这个水平。有的地

方农用地的地租率每亩高达万元左右，其中包含土

地上的资本品的租金，因此不是真实的地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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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耕地交易中存在 “地租双轨制”。在耕地的

交易中，农户对本村熟人的土地出让一般是短期的，

而对外来农 业 规 模 化 经 营 者 的 出 让 一 般 是 长 期 的，

多在５～２０年之间。有意思的是，前一种情形下的

价格低于后一种情形，表现为对经济行为逻辑的违

背。例如，在粮食主产区，前一种情形下的年租金

为每亩约为３００元 （１年收获多为２季），后一种情

形下的年租金约在８００元以上，土地肥力好的地方

可以达到１２００元左右。据我们的调查分析，农户认

为将土地长期出租会有很大风险，其土地承包权有

可能丧失，因此会提高地租率。而将耕地短期出租

给本村居民没有这种风险。发生这种情形的另一个

原因是，我国集体拥有的实际耕地数量与承包给农

户的账面 上 的 土 地 往 往 不 一 致，后 者 要 小 于 前 者。

有的地方的耕地连片耕作以后，实际耕地面积仅田

埂及沟渠利 用 因 素 就 可 以 增 加５％左 右，加 上 其 他

利用不充分的边角地以及承包地划分时的孬地折算

等因素，这个增幅还会增大。这样一来，就有了村

干部介 入 大 批 量 土 地 出 租 时 的 “交 易”的 复 杂 性，

降低了交易竞争的自由程度。此外，我们还了解到，

在我国一些山区，例如山东沂蒙山地带，还存在沟

坝地为负地租率的情形。这种情形的发生与当地政

府不允许耕地自由撂荒有关，也不能反映市场自由

价格。因此，我们认为，在粮食主产区３００元 的 地

租率更接 近 充 分 竞 争 的 市 场 价 格。我 们 还 观 察 到，

近几年以上两种农业地租率都出现微弱的下降，原

因应该与国内外农产品市场价格变动以及农业技术

进步有关，这里不一一分析。

（３）在农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的交易中，以及在

存量建设用地的交易中，广泛存在政府干预价格的情

形，使价格形成机制呈现复杂状况。首先，在存量商

业性建设用地交易中，集体的出让价格一般低于国有

建设用地价格，其原因与集体建设用地比较零散等因

素有关。但在四川成都地区也看到集体建设用地出

让价格高于国有建设用地的情形，其原因可能与国有

建设用地市场缺乏竞争性有关。其次，国有建设用地

不同用途类型的定价机制不同，价格也不同。有的公

共部门可能以零地价获得土地。有的地方为了吸引

投资会以零地价出让土地给企业。此外，住房建设用

地价格显著高于其他类型建设用地价格。地方政府

通常会以限 制 住 房 建 设 用 地 供 应 来 达 到 这 个 目 的。

这实际上是以居民购房支出补贴公共部门和企业投

资者。第三，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的价格也因建设用地

的用途不同而不同。基础建设用地征用的价格通常

会高于商业性用地价格。

２．竞争性农业用地转让价格作为影子价格的合

理性

估算影子价格有精巧复杂的工具，但学术研究

的历史教训是，估算结果的合理性与工具的复杂性

无关。当然，工具还是要发展，不仅是因为计量经

济学家要生活，更因为它对智力训练与职业经济学

家的选拔有重要意义。

本文尝试用现实中竞争性较强农业用地交易价

格，作为城乡土地交易的影子价格，且认为建设用

地价格 （边际价格，不是平均价格）应等于这个价

格。这个看法貌似荒诞，其实具有合理性。

（１）现实中的农用地交易价格的形成容易得到

观察。在前述两类农用地交易价格中，相熟的农户

之间的交易更具有竞争性。有人会以为，农户之间

的交易会受到人情羁绊而缺乏竞争性。这种看法已

经过时。这么大国家，有的地方会是这样，但在农

业主产区，农户已经不会拿人情做交易。今后若能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前述两类农业用地交易价格会

趋于一致。

（２）农用地交 易 价 格 更 能 体 现 市 场 的 开 放 性。

农用地的边际价值根本上说是由农用地的边际生产

力决定的。在成本确定之后，利润大小与农产品价

格有关。农产品的最终售价会受到国外市场的影响。

相比之下，建设用地市场有显著的地域性。国际市

场上与建设用地有关的服务价格很难在国与国之间

发生显著的关联影响，而农业服务价格会对国家之

间的农产品价格发生影响，并影响到农地价格。

（３）竞争性农用地交易价格作为影子价格更能

反映人类社会的自然演化特征。建设用地比农用地

承载更为丰富的人类文明元素，所以建设用地一旦

使用以后，它的位置以及它所承载的文明元素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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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到价格。农用地不同，它一旦停止耕作，就是

一块原生地。土地用于农业生产后虽然与它距离市

场中心的远近有关，但这个元素对地价的影响要远

远小于建设用地所承载的文明元素的影响。要清楚，

建设用地对文明元素的承载是在农地变为建设用地

以后的事，那以后它不再是边际建设用地，它的价

格当然不是土地用途转变中的均衡价格。所以千万

注意，决定我们所讨论的土地交易价格是边际交易

行为所决定的价格。政府或开发商需要一块新的建

设用地，要从农民那里购买，由此产生的讨价还价

行为所产生的价格，是我们关心的焦点。有人会说，

城市往往建立在特殊的地方，使城市周边的土地有

了某种不可替代性，会导致农地出售给建设行为主

体时获得更高的价格。这种看法受到了历史与现实

的双重迷惑，并不符合城市演化的历史特征与现实

的经济 规 律。在 古 代 城 市 的 初 创 时 期，人 口 稀 少，

土地广袤，城市不过就是一个小地块。中世纪欧洲

城市人口密度多为每平方公里２０万人左右，〔１〕而一

般城市的人口规模不到２０万，因为总人口量很少。

对欧洲人口的数量，历史学家曾有过高估计，但被

一些学者的研究所否定。〔２〕中世纪大部分城市环境恶

劣，以致贵族不愿意住在城市。那时资本远比土地

昂贵，城市扩张的约束不是缺地，而是缺资本。所

以，我们能想象古代城市在草创时期的建设用地价

格情形。现在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居住形态发生了颠

覆性变化，人口密度多为每平方公里５０００人左右。

在后来城市演化过程中，城市总人口与人口密度大

幅度提高，城市占地面积自然会大幅扩张。在这个

时代，我们的确看到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时的价格

要高于农地在用途不变时的交易价格。笔者在国外

学习考察中了解到，这个价格差异大约在４～８倍之

间，差异的存在与政府干预有关。美国学者奥图尔

在他 的 著 作 《美 国 梦 魇》中 对 这 种 情 形 有 精 彩 分

析。③ 奥图尔 的 研 究 发 现，在 没 有 因 政 府 规 划 设 定

城市增长边界的地方，城市边缘农地转为建设用地

时的地价不会超过农地或林地的价格，大致为１０００

美元／英亩。有这个均衡价格的存在，城市的扩张也

就有了边界。

（４）现实中建 设 用 地 高 价 与 市 场 不 完 善 有 关。

城市建设用地的不可替代性，会不会产生建设用地

刚性高价？不赞成本文核心观点的专家学者，会以

这个问题作为批评本文的由头。建设天然良港的地

址，重要机场扩建跑道等，似乎对土地的选择都有

较大的不可替代性。但我们可能高估了这种不可替

代性。首先，政府在替代市场中实施规划职能，会

放大这种 不 可 替 代 性，这 是 政 府 行 为 模 式 决 定 的。

但市场主体更容易采取一宗地一个市场策略，从而

会增强建设用地需求者的价格谈判地位。市场主体

批量购买土地行为是一个办法。其次，即使是一些

特殊用地项目，也有资本替代土地的可能性。例如，

飞机跑道最短长度就会受飞控技术的影响，而提高

飞控技术需要增加投资。一个建设项目的土地需求

还有微调的可能性，不同方位的地块之间还是有一

定的可替代性。第三，更重要的是，经济建设中不

同城市之间会有竞争，一个城市对建设用地的过大

需求引起地价上升时，会引起资本转移。城市建设

用地的边际生产力普遍高于农业用地的边际生产力

的情形在理论上当然会发生，但这是一个过程；在

这个过程中，因为农地拥有者的供地竞争，均衡价

格的上升只会在农地减少影响到农产品价格上升时

才会发生。以上三个条件当然在土地市场接近充分

竞争的情况下更容易存在。

进一步从理论上说，建设用地的使用者更容易

面对土地的竞争性供给。因为可以满足建设需要的

土地会很多，其所有者之间便存在竞争。对于一个

非农业投资者，他实际上要权衡地价投入与资本品

投入之间的替代关系。在农业用地价格不变的情况

下，非农投资者的资本品投资的边际产出等于农业

用地价格时，也就是他的最佳投资规模时刻 （其他

条件不变）。这就产生了下面需要讨论的问题。

（５）市场化条件下的土地利用局部均衡排斥滥

占耕地。长期看，城市扩张会不会造成大量耕地变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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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设用地，从而危及到人类生存？对这个问题的

忧虑是政府干预土地市场的重要原因。从经济学逻

辑上讲，这种担忧是没有根据的。

如图１所示，企业投资时要寻求土地 Ｈ与资本

Ｋ之间均衡，不会随便扩大土地利用。从一般规律

看，非农企业在扩张中资本边际效率高于土地的边

际效率，现代企业尤其如此。这使资本—土 地 等 效

率曲线变化 如 Ｍ１ 到 Ｍ２ 的 情 形。企 业 扩 张 中，其

预算线Ｐ１ 移动到Ｐ３，资本 Ｋ增长速度大于对土地

的需求。如图均衡点Ｅ１ 至Ｅ３ 的变化，对应资本Ｋ

的需求大于土地 Ｈ的需求。所以，城市规模扩大通

常会大于城市占有土地的扩张。这是一般规律。

如果政府人为干扰要素市场，例如中国的情形，

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以零地价乃至负地价转让土地，

企业就会多占用土地。如图１所示，当政府刻意降

低地价时，企业的投资预算线就会由Ｐ１ 移动到Ｐ２，

要素使用均衡由Ｅ１ 移动到Ｅ２，使资本品投资减少，

土地投资增加。中国城市发展中土地占用扩张快于

人口密度扩张的深层原因就在这里。

图１　市场化条件下土地利用的局部均衡

从 市 场 经 济 机 制 较 为 健 全 国 家 发 展 的 历 史 看，

担心土地要素市场化会导致耕地被大量占用以致发

生食物供应问题，是不必要的。首先，人类有史以

来城市一直在扩张，大量农地被转为建设用地，但

世界农业及农产品保障能力却一直提高。一些国家

的食品供应不足源自社会公正性问题。其次，现实

逻辑与这种担忧完全相反。凡是城市经济发达的地

方，农业也发达。相关研究文献表明，距离城市较

近的区域内，农业生产力水平更高。土地的农产品

产出效率提高速度均高于人口增长的速度和土地减

少的速度。城市经济发达的国家，其人口的恩格尔

系数更低，说明他们更容易获得价格相对低廉的食

物供应保障。最后，更重要的是，城市经济增长的

规律与农业经济增长的规律有很大不同。城市是资

本与技术密集型经济体，而现代农业主要是土地密

集型经济类型；利用土地规模经营才能创造农业技

术进步的条件。城市经济体较之农业，其资本更替

与技术革新更可以存量土地上实现，并能承载更密

集的人口生存。城市经济密度远远大于农业经济密

度。所以，城市的发展本质上与农业不存在争夺土

地问题。中国城市发展表现为经济低密度扩张，恰

好是国家对土地市场过度干预造成的。

以为城市发展必然大量蚕食耕地，实际上是我

国土地市场垄断产生的一个幻觉。我国土地市场分

为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但实际上都不是真正的市

场。如果不考虑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我国

一级市场地价 （加上其他的补偿）是比较高的。把

地价看做地租的资本化，目前一级市场的实际征地

价格高于合 理 价 格。１亩 地 的 征 收 价 格 一 般 是 地 租

的５０倍左右，而国际上一般是１０倍左右。加上宅

基地征收因素，我国一、二线城市周边的实际征地

价格更高。二级市场只有部分商业性用地进入招拍

挂系统，特别是住房建设用地会被高价拍卖，价格

之高会是农用地地租的数百倍。如果考虑到没有进

入招拍挂系 统 的 公 共 用 地 以 及 部 分 开 发 区 的 土 地，

二级市场 出 卖、出 让 的 土 地 的 平 均 价 格 会 低 很 多。

但农民以及一般的土地市场观察者通常盯着住宅用

地的价格来衡量地价高低，特别是农民把二级市场

招拍挂地价作为参照，来衡量自己在一级市场上卖

地是否划算。人们常常忽视了两个很重要的经济关

系。第一，住房建设用地的畸高价格实际上是城市

居民的钱包 在 支 撑。用 樊 纲 先 生 的 话 说，就 是 “６

个钱包”来买房。对于一、二线城市，房价的主要

部分实际上是城市居民对城市建设支付的隐形税款，

而且 “税率”很高，且 不 平 等。按 “住 房 合 理 价 格

＝家庭年 收 入 乘 以５”做 标 准，中 国 一、二 线 城 市

的房价远超这个标准。造成这种情形的直接原因是

城市用地规划管理制度。第二，恰恰是产生高地价

的城市住房建设这部分经济活动，与过度耕地占用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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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不大。真正带来城市建设用地增加的是公共部

门扩张与各类开发区建设。我国近年商铺转让价格

低迷便是这种情形的一个明证。总之，城市占地的

不合理增长正是土地要素市场不发育造成的。

（６）土地利用的长 期 趋 势。前 文 的 讨 论 旨 在 证

明本文的核心论点：用途不变时的竞争性农用地交

易价格等于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时的交易价格。下

面我们对这个论点做更一般的讨论。

图２是对这个关系解释的一个简化说明。其中

纵轴是土地交易价格，横轴是土地数量。全球的土

地供应当然可以看走是一个不变的量，但在局部市

场上，向建设用地市场的土地供应弹性可看做无穷

大，供应主 体 索 要 的 价 格 是 土 地 的 最 大 机 会 成 本，

由外生变量决定，因此供应曲线是一条水平线。当

农产品价格等因素发生变化时，例如农产品价格提

高，供应曲线由Ａ２ 移动到 Ａ１。新增建设用地使用

主体对土地的需求，是由土地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

而边际生产力是递减的。不同需求主体的边际生产

力不同，对土地的需求也不同，例如，Ｂ２ 代表的城

市比Ｂ１ 有更高的边际生产力，对土地的需求为Ｑ３，

大于Ｑ１。但动态地看，若 Ａ１ 不变，城市之间加强

竞争，Ｂ１ 向Ｂ２ 方 向 移 动，则 各 局 部 市 场 建 设 用 地

会稳定在Ｑ３。若同时农业技术水平提高，土地生产

率超过人口增长，农产品价格指数下降，各局部市

场的土地供应由Ａ１ 向Ａ２ 方向移动，均衡价格会由

均衡点Ｅ４ 对应的价格决定，城市土地占用规模总体

上会增加。人类历史上土地的影子市场的均衡点总

体上是从Ｅ１ 到Ｅ４ 的变化过程。

图２　市场化条件下土地市场长期均衡的形成

三、土地市场失衡及其后果

过度干涉土地要素市场会严重降低国民经济运

行效率，也无无益于增进社会平等与城乡居民生活

品质的提高。

１．规划干预及市场垄断产生居住贫困

研究发现人类倾向于在独栋房屋居住，但现实

情况与心理期待反差甚大。经济发达国家人口密度

总体比较高，但其国民大部分居住在独栋或联排房

屋中。这是一种国家对土地利用干预较少的情形下

长期自然演化的结果。发达国家这种情形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之后逐渐发生了变化，集合住宅的比例有

所提高。按 奥 图 尔 的 分 析，美 国 建 筑 师、规 划 师、

环保主义者与一部分土地规划官员联合起来推动美

国梦成为 “美国梦魇”。他们一直都在对郊区独栋住

宅建设进行妖魔化，向人类的基本住房观念发起挑

战。规划干预还造成房价高昂。大量数据研究表明，

房价与规划干预强度成正比。

欠发达国家的居住贫困则与土地占有垄断、政

治腐败以及土地交易缺乏真正自由有关。集合住宅

大量出现在经济不发达国家。有的极端落后国家的

百姓大量居于没有基本水电路气设施的贫民窟中。

中国的住房建设管 理 把 独 栋 房 定 义 为 “别 墅”，

并采取限制乃至禁止限制发展政策。合理房价中位

值通常大约是家庭收入中位值的两倍，中国房价相

对水平远远大于这个水平。政府规划将城市住房建

设用地占城市建成区总面积的比例压低到一个很小

的比例，是房价过高的主要原因。这个比例在中国

一般为２５％，而在西欧发达国家一般为４５％左 右。

这种土地用途管理办法所导致的后果，还会抑制国

民经济内需扩大，造成过高的出口依赖，引起对外

贸易摩擦。过高的外汇储备造成国内金融市场的高

利率，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

２．降低国民经济效率

依据美国西北大学的房地产与金融学荣誉教授

米尔斯的 研 究，如 果 除 掉 所 有 人 为 的 城 市 化 限 制，

美国的ＧＤＰ会增长６．５～１３．５％，最多将增加两万

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１２．４万亿元）的收入。如果中

国能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土地要素市场化程度，

经济效率提高幅度会更大。土地要素市场化受限还

带来农业经济效率的损失。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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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降低土地利用效率

在我们的一项调查所覆盖的范围里，公共建设

用地 （不含规划道路）占村庄居住区的比重、废弃

宅基地面积占村庄居住区的比重、空置房占全部房

屋比重三项合计在２４．８～２６％之间 （按不同口径计

算产生差异）。其中村庄公共建设用地扩大地看似十

分重要，其实过于铺张。有的村庄的公共建设用地

达到１００亩之上，最高的达到２００亩。

地租的制度性差异 及 其 与 “地 价”之 间 背 离 反

映了农业经济低效率的深层次原因。竞争性地租率

与制度预期不稳定引起地租率自然给土地规模经营

带来困难，由此引起农业经济效率损失有大量文献

报道。例如，许庆等学者的研究发现，虽然土地规

模经营与粮食生产总量不相关，但与成本和农民收

入成正相关。〔３〕我们的局部观察也证明了这个结论。

但就目前形势看，中国的粮食总量不是问题，农业

竞争力弱才是问题。分析表明，如果考虑到国家财

政补贴等因素，我国粮食生产实际上处于全行业亏

损状态。

中国城市经济密度显著低于发达国家，形成土地

资源的巨大浪费（见表１）。按一般推理，中国对城市

发展占地实行限制，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

政策”，城市经济密度应该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但为什

么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深圳这座城市的发展提供了

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好的案例。中国城市经济密度最

高的是深圳。因为深圳特殊的发展背景，它的土地要

素市场化程度在全国最高。深圳城市建设的大量土

地由原农村集体出让，后来才被“宣布”为国有土地，

但实际上集体仍享有一定的土地管理权。深圳的居

民住房约一半是“小产权房”，这是土地供应市场化的

一个指标性现象。深圳案例表明，如果提高土地要素

市场化水平，特别是在城乡土地用途管理中给予市场

主体更大的自由，而不是实施类似哪怕一亩“基本农

田”的非农用使用都要中央政府批准的政策，城市经

济体可能会有更健康的发展。如果中国绝大部分城

市发展达到 深 圳 的 水 平，我 国 经 济 总 量 即 使 增 长５

倍，城市占地也不需要扩大。这表明，扩大土地要素

交易的自由度，反倒会更好地保护农业用地，国民经

济会更健康发展。

　表１　　中国城市单位建设用地面积的ＧＤＰ产出与

　　　　　　　　　西方主要国家的比较

建成区面积

（万公顷）

ＧＤＰ

（２０１６，

亿美元）

每公顷

ＧＤＰ

（万美元）

比较ｘ％

中国＝ｘ

中国 ３８５９．３３ （２０１５） １１１９９１　 ２９．０２

中国深圳 １８．９９　 ３１６７　 １６６　 １７．５

美国 ２９５５ （２０１２） １８５６９１　 ６２．８　 ４６．２

日本 ３２９万 （２０１４） ４９３９３　 １５２　 １９．１

荷兰 ７１．１６万 （２０１２） ７７０８．４５　 １０８　 ２６．９

澳大利亚 ３２９．１６ （２０１１） １２０４６．１６　 ３６．５９　 ７９．３

　　注：建成 区 含 城 市 绿 地，但 不 含 城 市 辖 区 农 业 经 营 用

地；深圳的ＧＤＰ数据按２０１９年数据推算，未考虑当地价格

指数变化，故略有高估，但对比较相互影响不大。本表格的

部分数据获取及计算 由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政 治 学 所 陈 明 完 成。

本表的数据来源：中国数据：国土资源公 报２０１６，ｈｔｔｐ：／／

ｄａｔａ．ｍｌｒ．ｇｏｖ．ｃｎ／ｇｔｚｙｇｂ／； 美 国 数 据：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ｒｃｓ．ｕｓｄａ．ｇｏｖ／ｗｐｓ／

ｐｏｒｔａｌ／ｎｒｃｓ／ｍａｉ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ｎｒａ／ｎｒｉ／；日本 数 据：平

成２８年度土地所有·利用概况 调 查 报 告 书，ｈｔｔｐ：／／ｗｗｗ．

ｍｌｉｔ．ｇｏ．ｊｐ／ｔｏｔｉｋｅｎｓａｎｇｙｏ／ｔｏｔｉｋｅｎｓａｎｇｙｏ－ｔｋ２－００００６３．

ｈｔｍｌ；荷 兰 数 据：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２０１２，ｈｔ－

ｔｐ：／／ｗｗｗ．ｃｌｏ．ｎｌ／ｅ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ｅｎ００６１－ｌａｎｄ－ｕｓｅ－ｉｎ

－ｔｈｅ－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澳 大 利 亚 数 据：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２０１０－１１Ｓｕｍｍａｒ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ｇｏｖ．ａｕ／ａｂａｒｅｓ／ａｃｌｕｍｐ／ｌａｎｄ－ｕｓｅ／ｄａｔａ－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自然资源部相关数据也显示，我国城市建设用

地有惊人的浪费。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消化处置以前已经

批出去但没有供应和闲置的土地共计将近９００万亩，

相当于２０１９年 全 国 安 排 的 新 增 建 设 用 地 计 划 总 量

５００万 亩 的１．８倍。但 处 置 效 果 并 不 尽 如 人 意，

２０１７年以 前 批 而 未 供 的 土 地 大 概 还 有１４５０万 亩，

存量土地的挖潜空间还很大。

四、建立适应土地要素市场化的土地管理制度

目前我国土地利用规划管理体制形式上高度集

中，操作中则又有不规范的 “放权”，造成大量体制

性摩擦，形成 “无法 可 依”与 “有 法 难 依”并 存 的

局面。从表面来看，中央具有权力优势，而且已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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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对地方政府严密的规制网络，但地方政府却可以

利用自身作为唯一政策执行者的身份优势和信息优

势，以多种方式规避中央的监管，最终很大程度上

使中央政府的调控失灵，降低政策效率。

相比于微观土地权益分享方面的制度改革，我

国宏观的土地利用规划管理体制改革较为迟缓。推

进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土地利用规划管理体制

改革必须顺应市场化、法治化的要求。在以人为本、

效率为重、保障平等、有力稳定、环境友好五大原

则基础上，应简化目前复杂的土地功能区设置，以

稳定的法律规范替代政策文件，将土地管理制度改

革作为系统性过程加以推动。

土地管理制 度 改 革 最 终 要 取 消 以 “用 地 指 标”

为主要控制手段的管理方法，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

一个过渡性安排。在过渡期内，中央政府以用地效

率等检测指标为依据，调节省级政府用地行为，并

启动财税等配套制度改革，提升城镇化和新农村建

设水平，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优化城市空间结

构和管理办法，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１．改革基本框架

土地利用规划管理体制改革要把握中央向地方

放权、政府向市场放权、法律制度替代政策文件三

大核心思想。一是土地规划管理职责的设立向省级

政府倾斜，实现中央向地方放权。中央对省级政府

土管行为的调节，由行政命令控制为主转变为政策

杠杆调节为主；二是政府向市场大幅度放权，培育

多种形式的土地要素使用主体；增强市场主体在土

地交易、使用、保护中的权限；政府依法使用价值

杠杆对市场主体的行为作合理干预；三是土地使用

管理，特别是建设用地增长管理，由政策文件控制

为主，转变为法律规范为主，实现稳定的可预期的

土地宏观管理制度。

改革的关键思路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是划出几个

较为简单的土地功能区，由不同层级政府分别管理。

在特定功能区，政府原则上不再对建设用地规模及

地块选择做出规定，不设置用地指标，只做关于用

地行为合法合规性的事前或事后审查；二是通过土

地使用主体的趋利动机，使其市场行为尽可能接近

合理利用土地的社会利益最大化目标，政府通过促

成建设 主 体 合 作、基 础 设 施 投 资 引 导、税 收 影 响、

执法监督等措施，对建设主体的用地行为进行调节；

三是通过立法对土地利用主体的行为做出限制，实

现常规政策对部分土地利用规划的替代。此项改革

可以增强土地使用主体对土地要素市场价值的预期，

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优化市场秩序。

２．改革的主要内容

政府应该通过法治的手段，保障土地权利主体

权利公平，提升土地市场治理效率，推动土地规划

管理体制的市场化、法制化和系统化转型，促进大

中小城市、小城镇以及新农村协调发展，为土地要

素市场化配置提供制度保障。

（１）简化土地功能 区 设 置。土 地 功 能 区 划 分 不

宜过于细碎，不宜造成过多交错。可以考虑划分为

以下三个类别。

①农业保护区。可以考虑划出约２５亿亩的土地

作为农业保护区，其中包括河流、道路、特色小城

市、村庄、小 型 专 业 农 户 居 住 点 以 及 他 公 共 设 施。

对保护区内 的 用 地 行 为 作 出 特 别 严 格 的 法 律 规 范，

除重大基础设施、国家安全设施、环境保护设施用

地外，保护区内其他非农业居民生活用地及非农业

经营用地只减不增。农业保护区的土地所有权按现

行法律设立。农业保护区的用地行为监督由中央政

府或其派出机构负责。此举有利于稳定土地利用预

期，减低土地流转租金。

②城市拓展区。将大于现有城市建成区３～４倍

的土地面积划为城市拓展区，不划定城市扩展边界。

在城市拓展区，用地行为符合法律规范的投资主体，

可以自行在区域内选择地块投资。城市拓展区由市

（地）级人民政府代行土地所有权职能。在我国立法

分权体制有了更大改革之后，若县级乃至县辖市级

城市获得立法权，此项合法性审查权力可以相应下

放到最低一级城市政府。城市拓展区范围里的农业

区的土地管理由城市政府统辖。在城市拓展区建立

投资主体建设行为与国家常规土地利用法规替代现

行土地利用规划的机制。城市拓展区将长期保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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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农业、林业及其他非城市建设用地。此项改革

若能落实，建设投资主体将有相当大的利用土地的

自由度。例如，投资者在拓展区选定一块农地，就

可以遵守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安排投资，不需要等待

多级政府批准、下达用地指标。有了这种机制，相

信城市拓展区的土地不会在一个时期里全部转变为

建设用地，而只是形成市场化的建设地块的选择机

制。也不用担心投资者会胡乱圈地搞建设，除非它

是一位不讲经济效益的投资者。后文将会提到，政

府还可以创造一些政策杠杆对投资者的具体投资行

为发生影响，完全不必忧虑投资者低效率利用土地。

③现有其他国家级生态建设保护功能区。适合

人类居住的保护区，可由省人民政府履行管理职责。

人口稀少、长远看不适合人类居住、也不适合做大

规模建设的生态保护功能区，由中央政府或其派出

机构负责管理监督。

（２）以稳定的法律 规 范 替 代 政 策 文 件。国 家 应

通过立法建立用地行为规范。立法主体归属按土地

主体功能区管辖主体归属确定。主要规范类别包括：

①建设地点规范。三类主体功能区采取不同的

限制性政策。例如，在农业保护区，禁止非农业居

民扩大土地非农业使用规模。

②占地规模规范。在不同的土地功能 区，由 不

同管辖主体针对不同类别的建设项目，提出占地规

模规范。例如，法律可以规定，一个城市的居民区

占地面积不得小于城市建成区的４５％。

③所得税产生效能及资本充足规范。针对盈利

性组织可以做此项规定。对连续在一定时间不能产

生所得税的企业，可以按一定原则提出土地转让的

要求。

④不动产税征缴规范。对企业、个人及 其 他 用

地主体征收以土地面积为基础的不动产税。对政府

等公共事业单位也做不动产税征缴评估，同时做出

免税规定，以评估政府服务的成本多寡。

⑤相邻关系规范。根据用地单位的用地行为所

发生的 “外部性”，建立有利于外部行为 “内部化”

的法律规范。

⑥排放规范。对土地利用主体的各类污染排放

及治理、补偿做出规定。

⑦景观影响规范。对土地利用主体所建设的建

筑物以及生物景观做出评估，提出景观影响规范。

⑧多个土地开发商合作规范。政府支持开发商

之间建立合作关系，解决大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建设

等问题，并制定相关法规。

⑨土地开发商与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用的合作

规范。政府与开发商之间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建立合

作关系，并制定相关法规。

　▼〝公共部门占地规范。借鉴发达国家公共部门

占地制度安排，设定合理的公共部门占地标准，构

建规范化的公共部门占地管理流程。对于超标部分

可以有偿退让，退让资金转入国库。

　▼〞公益项目用地协商合作规范。可以要求商业

用地开发商必须按一定比例切出公益项目用地。比

例大小可以因土地开发类别确定。在公益项目用地

中，再按照 政 府 对 跨 区 片 大 型 公 益 项 目 建 设 需 求，

将一定量土地用于单个开发商项目之外的区域。

上述规范形成后，国家不再实行建设用地指标

管理，也不再对经济活动主体及公共部门占地做门

槛审查，完全按是否符合规范做程序性审查。

（３）改革过渡期中央政府对省级政府用行为的

调节办法。各城市发展不得突破城市拓展区总面积。

城市拓展区中的城市建成区原则上不应超过二分之

一。在前述城市建设法制化尚未完成时期，中央政

府用以下指标调节城市建设用地增长：

①全要素生产率。连续３年全要素生产率超过

全国平均水 平 的 省 份，建 设 用 地 可 按 ＧＤＰ增 速 的

８０％增长。低于全国水平的地区，停止新增建设用

地占用。

②房价。城市房价连续３年超过当地物价指数，

不得新增工商业用地。

③农业规模化经营水平。建立农业规模化经营

水平与本行政区 “增减挂钩”指标的关联关系。过

渡期内，“增减挂钩”的指标出让区域必须由农业保

护区的村庄建设用地复垦产生。一定期限以后，停

止 “增减挂钩”政策。

④单位土地面积ＧＤＰ产出率。单位面积城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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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区的ＧＤＰ产出连续３年低于全国水平，停止占用

新增建设用地。相反情形可增加建设用地。

⑤城市住 宅 用 地 占 比。按３年 平 均 水 平 计 算，

新增城市住宅用地占新增建设用地的比重不得低于

３５％。

⑥城市常住人口户籍拥有比率。城市常住人口

户籍拥有率越高，则可增加建设用地。相反情形则

不可增加建设用地。

⑦环境治理水平。连续３年低于国家规定的排

放水平，可以增加建设用地。

对以上指标予以综合考虑，设定指标 权 重，计

算出各省市新增建设用地增长速度。各省市在自己

的控制目标约束下，确定辖区的建设用地增速。

３．配套制度改革

土地制度改革不仅需要加大对土地管理制度本

身的改革，更要适时启动配套制度改革。

（１）建立存量建设 用 地 市 场。存 量 建 设 用 地 市

场建立不起来，土地使用效益有可能越来越低。在

预期土地涨价而出让已占有土地的机会成本很低的

情况下，土地占有者很难有积极性出让土地。国有

企事业单位尤其没有积极性。这是存量建设用地市

场难以建立的根本原因。提高已占有土地的机会成

本，就是要合理分配出让低效率利用土地所获利益。

国家必须让土地出让者获得一定利益，以提高土地

占有者的机会成本。

（２）出 台 房 地 产 税。房 地 产 税 必 须 从 价 计 税，

不能按面积计税。在改革过渡期，对于有三套以上

单元楼房的家庭，可以从第三套开始计税。鉴于我

国房价存在严重泡沫，在改革过渡期内，可以考虑

以 “影 子 房 租”为 基 数 计 算 税 率，收 取 房 租 的

２５％，约莫房价的１％。

（３）通过农村土地承包权的长期化明晰土地产

权。现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主要有两种形态，一是

大部分农区实行的农户土地承包制，二是发达地区

农村实行的股份社制度。有的地方兼有这两种制度。

对于这两类制度形态，要制定不同的改革方案。

土地产权改革的具体设计，一是要有利于市场

在土地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提高土地资源

配置效率；二是要在尽可能与现行法规相衔接的同

时，对不合时宜的法规作出修订；三是要确保改革

方案的系统连贯性，尽可能不给 “走回头路”留下

空间；四是要坚持公开、公正，让农民群众在改革

中得到好处。

土地承包权应该实行永久承包。但在永久承包

制度确立之初，尽可能保障确权颁证形成 “起点公

平”的格局。要明确告 诉 广 大 农 村 干 部 群 众，确 权

颁证意味着 “最后一次调整土地”，今后绝不会调整

土地，绝不会再搞平均承包。“起点公平”应该成为

确权颁证工作的 “底线要求”。实现这个目标不能靠

简单化的工作方法，而应充分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

防止村干部一意孤行、以权谋私。

在农村土地承包权长期化以后，耕地经营权的

期限交给市场机制支配，由农民自主决定。

（４）推动土 地 市 场 主 体 多 元 化。一 是 发 展 住 房

建设合作社，允许有住房需求的家庭建立合作组织，

在土地市场上得到土地。二是建设用地供应多元化，

允许小宗土地直接投放市场，使个别家庭在遵守相

关法规的前提下从市场获得土地后自主建房。三是

探索鼓励开放地方基础设施建设 “平台公司”，打破

地方垄断 一 级 市 场 业 务。四 是 探 索 建 立 “土 地 银

行”，建立与土地经营有关的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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